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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

110 年勞裁字第 46 號案 2 

【裁決要旨】 3 

申請人范光明為申請人工會之理事，該報導所提 70 多名相對人員4 

工則為申請人工會會員，渠等委託申請人范光明處理與相對人之5 

爭議，乃係為維護申請人工會會員之權益。故申請人范光明向媒6 

體蘋果新聞網提供資訊，其言論符合申請人工會一貫之運動方7 

針，即維護申請人工會會員之權益，自屬正當工會活動之範疇。8 

考量工會法制定目的是為了促進勞工團結，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9 

勞工生活，所謂工會活動並不以工會會員大會、會員代表大會或10 

理、監事會所議決或指示的活動為限，即使是會員所為的自發性11 

活動，只要客觀上是依循工會的運動方針所為的行為，也該被認12 

為屬於工會活動，而受法律的保護。再者，工會會員發表對雇主13 

批評的言論，因為工會對雇主的批評言論屬於工會活動的自由，14 

而所描述的工時與加班費屬於勞動條件，發言為工會活動，且內15 

容並未偏離真實，但是雇主擁有較工會更有效的言論管道，本來16 

就可以利用既有管道對於工會的言論加以澄清或回應，雇主不得17 

輕率否定工會會員發言的正當性，屬正當工會活動的範圍，如果18 

雇主對工會會員給予懲戒或不利待遇，則有可能成立不當勞動行19 

為（本會 107 年勞裁字第 46 號裁決決定參照）。申請人范光明於20 

110 年 11 月 24 日於蘋果新聞網所為之言論，內容均為工會會員加21 

班費等議題相關之言論，其所述之內容亦非與事實相悖，依前揭22 

意旨，其言論仍屬正當之工會活動之範疇。 23 

【裁決本文】 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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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

申 請 人 

 

： 

 

范光明 

住 桃園市 

申 請 人 ： 

 

臺灣汽車客運產業工會 

設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199 號 3 樓 

代 表 人 ： 李彥興 

住 同上 

共 同 代 理 人 ： 柯劭臻律師 

設 臺中市中區民族路 32 號 2 樓 

相 對 人 ： 桃園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

設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 28 號 3 樓 

代 表 人 ： 任季男 

住 同上 

代 理 人 ： 林仕訪律師 

設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10 號 11 樓之 1 

複 代 理 人 ： 蔡頤奕律師 

設 同上 

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，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2 

（下稱本會）於民國（下同）111 年 8 月 12 日詢問程序終結，並於同3 

日作成裁決決定如下： 4 

主  文 5 

一、 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，構成工會6 

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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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無效。 1 

三、 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之翌日起 10 日內，回復申請人2 

范光明原任相對人督導課課長之職務，並將事證送交勞動部存3 

查。 4 

四、 相對人應自 110 年 12 月 14 日起至申請人復職日止，按月於次5 

月 10 日前給付申請人范光明薪資新臺幣 66,500 元，及自每月6 

發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 7 

五、 申請人其餘請求駁回。 8 

事實及理由 9 

壹、 程序部分： 10 

一、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勞工因工會11 

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所生爭議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。12 

前項裁決之申請，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之13 

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。」；同法第 51 條第 114 

項規定：「基於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15 

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，其程序準用第 39 條、第 40 條、第 4116 

條第 1 項及第 43 條至第 47 條規定。」 17 

二、 申請人主張桃園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（下稱桃客企18 

工）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改選理、監事，申請人范光明當選理19 

事，相對人先於 110年 11月 8日發文要求申請人范光明簽立保20 

密切結書，以限制申請人范光明使用相對人依法應提供予會員21 

之出勤紀錄等資料，申請人范光明拒絕簽署（申證 1）；桃客22 

企工於 110 年 11 月 16 日發文通知申請人范光明喪失工會理事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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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（申證 2），並於 110 年 11 月 23 日第 1 次理、監事會議1 

決議解除申請人范光明理事職務（申證 3）。申請人范光明於2 

110 年 11 月 29 日遭董事長任季男及副理雷○○連續疲勞訊問，3 

中午 12 時許於辦公室腦中風、意識不清，於 110 年 12 月 3 日4 

出院，醫囑宜休養 5 週（申證 4），孰料相對人竟於 110 年 125 

月 13 日召開獎懲會以「勞方指示所屬公司員工以私人筆記型電6 

腦辦理非公司事務及未經查證向媒體（蘋果日報）散播不實訊7 

息」為由（申證 5），片面懲罰性解僱申請人范光明，申請人8 

主張相對人前開行為均已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之不當勞動9 

行為，嗣於 110 年 12 月 21 日提起本件裁決申請，核其期間，10 

尚未逾越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之 90 日期間，自應予准許。 11 

三、 申請人工會提出本件裁決時之請求裁決事項原為「一、相對人12 

110年11月23日解除申請人范光明企業工會理事職務之行為，13 

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。二、14 

相對人 110 年 11 月 23 日解除申請人范光明企業工會理事職務15 

之行為無效。三、相對人 110年 12月 13日解僱申請人之行為，16 

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不當勞動行為。四、17 

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無效。五、18 

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之翌日起 10 日內，回復申請人19 

范光明原任桃客企工理事及督導課課長之職務，並將事證送交20 

勞動部存查。六、相對人應自 110 年 12 月 14 日起至申請人復21 

職日止，按月於次月 10 日前給付申請人薪資新臺幣 66,500 元，22 

及自每月發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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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息。」嗣後於 111 年 5 月 10 日第 1 次調查會議時，將請求裁1 

決事項第 3 項調整為「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2 

光明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3 款及第 43 

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」（111 年 5 月 10 日第 1 次調查會議記錄4 

第 1 頁）。申請人其後又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補充理由二書調5 

整其請求裁決事項為「一、相對人 110 年 11 月 8 日發函要求申6 

請人范光明簽立保密切結書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7 

及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。二、相對人指示桃客企工 110 年 11 月8 

16 日發函解除申請人范光明 110 年 11 月 11 日當選企業工會理9 

事資格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。三、10 

相對人 110 年 11 月 22 日查扣申請人私人筆記型電腦以檔案內11 

容涉及相對人營業機密為由前往大樹派出所報案之行為，構成12 

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。四、相對人 110 年13 

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14 

款、第 3 款及第 4 款不當勞動行為。五、相對人 110 年 12 月15 

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無效。六、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16 

定書送達之翌日起 10 日內，回復申請人范光明原任相對人督17 

導課課長之職務，並將事證送交勞動部存查。七、相對人應自18 

110 年 12 月 14 日起至申請人復職日止，按月於次月 10 日前給19 

付申請人薪資新臺幣 66,500 元，及自每月發薪日之翌日起至清20 

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」（申請人不當勞動行21 

為裁決補充理由二書第 1 頁）；申請人又於 111 年 8 月 12 日詢22 

問會議時，就請求裁決事項第 4 項追加主張工會法第 35 條第 1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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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第 5 款。 1 

四、 申請人調整後之請求裁決事項，其中第 2 項及第 4 至 7 項為原2 

請求裁決事項之文字及內容調整，並無變更所主張之事實脈3 

絡。調整後之請求裁決事項第 1 項、第 3 項及第 4 項為追加事4 

項，其請求之事實理由已含括於其提起本件裁決時之事實脈絡5 

中，故卷證可相互援引，對於相對人之攻擊防禦即無妨礙，故6 

均准許之。 7 

貳、 實體部分： 8 

一、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： 9 

(一) 相對人向來對於積極參與工會活動、協助會員爭取權益之申10 

請人范光明具有敵意及針對性，故相對人先前已數次構成不11 

當勞動行為： 12 

申請人范光明自 88年 8月 1日起任職於相對人公司擔任大客13 

車駕駛員，99 年至 105 年間擔任桃客企工理事，105 年 10 月14 

20 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檢舉相對人未依法給付加班費，遭15 

相對人藉故於 105 年 12 月 12 日記過解僱，其解僱行為經貴16 

會 106 年勞裁字第 7 號裁決決定書認定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，17 

相對人之解僱無效，該案後經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 10 月 4 日18 

裁定駁回相對人上訴定讞。申請人工會於 106 年 4 月 27 日成19 

立，申請人范光明係申請人工會發起人，為工會核心幹部成20 

員。相對人於 108 年 1 月 1 日讓申請人范光明復職並擔任督21 

導課保安股專員，申請人范光明 108 年擔任申請人工會理22 

事，109 年 3 月 10 日申請人范光明協助相對人員工邱○○等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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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 人向法院申請勞動調解請求給付加班費，詎料，相對人隨1 

即於 109 年 7 月 28 日發布申請人范光明之調職令（同年 8 月2 

1 起調任至營運課收金股專員），此調職爭議亦經 109 年勞裁3 

字第 43 號裁決決定書認定相對人之調職無效定讞。相對人不4 

得已乃於110年4月14日調升申請人范光明為督導課課長（即5 

申請人范光明本次遭解僱前所擔任之職位）。 6 

(二) 相對人 110 年 11月 8日發函要求申請人范光明簽立保密切結7 

書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： 8 

1. 相對人明知申請人范光明為申請人工會理事，亦於 110 年 109 

月 20 日當選桃客企工之理事，更知悉申請人范光明協助申請10 

人工會及桃客企工會員（申證 10）邱○○等 72 人（未簽署11 

團體協約之相對人勞工），向相對人請求加班費（詳如前案12 

109 年勞裁字第 43 號裁決決定書所載）。孰料，相對人新任13 

人事主管陳○○總經理於 110 年 9 月間上任後，開始要求所14 

有內勤人員簽署保密切結書（申證 1），惟保密切結書第 1 條15 

第 3 款提到相對人員工之出勤紀錄及駕駛員之班表等部分，16 

而因申請人范光明擔任督導課課長，督導課係負責掌管並彙17 

整保密切結書第 1 條第 3 款所載「公司監視器錄影內容、公18 

司員工之出勤記錄、駕駛員之班表、行車憑單」等機密資訊，19 

申請人范光明因恐簽署後會負有保密切結書第 5 條所示「終20 

止契約、扣三個月平均工資及一切損失」之違約責任，故截21 

至 110 年 11 月 8 日止，督導課均未簽署上開文件，相對人亦22 

因此不斷對申請人范光明推稱因范光明並未簽署保密切結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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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，故而不能讓其處理相關事務。 1 

2. 而相對人之新任董事長任季男獲悉後，對申請人范光明深感2 

不滿，認為係身為督導課課長之申請人范光明指使下屬拒3 

簽，相對人乃於 110 年 11 月 8 日發通知函並檢附保密切結書4 

（申證 1），要求尚未簽署的員工限期於 110 年 11 月 19 日前5 

簽署。然而，申請人范光明因仍未簽署上開保密切結書，相6 

對人董事長任季男故而於 110 年 11 月 19 日週會（相證 8）上7 

針對申請人范光明，指示「不能帶私人電腦處理公事」，然而8 

過去相對人從來沒有禁止員工做這件事。相對人顯然是藉以9 

妨礙限制申請人范光明協助邱○○等 72 人追討加班費（申證10 

10），甚至藉此作為 110 年 10 月 22 日報警查扣申請人范光明11 

筆記型電腦（相證 16）及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之理12 

由（申證 5），此有 110 年 11 月 23 日相對人董事長任季男約13 

談之錄音譯文第 7 至 8 頁（申證 14）可稽。準此，相對人 11014 

年 11 月 8 日發函要求申請人范光明簽立保密切結書之行為，15 

確實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。 16 

(三) 相對人 110年 11月 22日查扣申請人范光明私人筆記型電腦，17 

並以檔案內容涉及相對人營業機密為由，而前往大樹派出所18 

報案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： 19 

1. 相對人董事長任季男等 10 人於 110 年 11 月 22 日，趁申請人20 

范光明因為腦中風尚在請傷病假之期間，未經申請人范光明21 

同意，即至督導課要求查扣員工柯○○所持有之申請人范光22 

明個人筆記型電腦。當時相對人董事長任季男等 10 人圍繞柯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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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，擅自查看申請人范光明個人筆記型電腦之內容，相對1 

人董事長任季男等 10 人甚至要求柯○○一一開啟檔案，其中2 

有 3 至 4 人持手機擅自翻拍申請人范光明個人筆記型電腦之3 

內容。當日直到晚上 6 時許，相對人董事長任季男等 10 人還4 

強令柯○○攜帶申請人范光明個人之筆記型電腦前往派出所5 

報案，渠等質疑筆記型電腦內容涉及侵害相對人營業秘密，6 

嗣經派出所警員表示要當事人范光明同意才能扣押筆記型電7 

腦，相對人等人始願意返回公司。而當日柯○○因遭相對人8 

董事長任季男等 10 人圍繞強迫做事、心中滿是畏怖，柯○○9 

當日直到晚上 10 時始能回家哭訴，此均有 110 年 11 月 23 日10 

柯○○之談話錄音譯文第 1 至 3 頁（申證 14）可資佐證。 11 

2. 而實際上，申請人范光明於罹病前即已表示公司同仁當時均12 

是攜帶個人筆記型電腦，故其並未違規，且所處理之事務係13 

相對人前副董事長黃甲○○所交辦工會會員出勤計付工資之14 

事務（參申請人更正申請暨補充理由書），並非私人事務。且15 

該些資料均是申請人工會與桃客企工仍在與相對人進行訴訟16 

中之會員資料，相對人卻違法查扣申請人范光明之個人筆記17 

型電腦，並且未經同意即查看、翻拍申請人范光明個人筆記18 

型電腦內所有會員於訴訟中相關的檔案資料，確實已侵害申19 

請人范光明之個人隱私權益，且妨礙工會之活動進行，故相20 

對人 110 年 11 月 22 日查扣申請人范光明私人筆記型電腦，21 

並以檔案內容涉及相對人營業機密為由，而前往大樹派出所22 

報案之行為，已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不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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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勞動行為。 1 

(四) 相對人指示桃客企工於 110 年 11 月 16 日發函解除申請人范2 

光明 110 年 11 月 11 日當選桃客企工理事資格之行為，構成3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： 4 

1. 相對人明知申請人范光明為申請人工會之理事，更於 110 年5 

10 月 20 日於桃客企工會員代表大會上當選理事。相對人為6 

阻擋申請人范光明參與桃客企工之活動，明知桃客企工從未7 

有依其工會章程（相證 2）第 7 條規定而解除已當選之理事8 

前例（詳申證 7，桃客企工第 7 屆第 1 次理、監事會議紀錄，9 

該屆亦有 3 位當選之理事都是內勤管理人員，然而該 3 位內10 

勤管理人員依舊是擔任理事直至 4 年任期屆滿）。又，相對人11 

明知不應介入工會事務，相對人董事長任季男及副董事長黃12 

乙○○卻仍於 110年 11月 19日指示桃客企工理事長姜○○、13 

理事湯○○及理事張○○，要渠等命桃客企工秘書游○○於14 

110 年 11 月 9 日發文解除申請人范光明當選之理事資格（申15 

證 2）。而桃客企工發文後，通知於 110 年 11 月 23 日召開第16 

1 次企業工會理、監事會議前，相對人董事長任季男竟然還17 

偕同桃客企工理事長前往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請教有沒有前18 

例，顯然是介入工會活動，極力阻撓申請人范光明參與企業19 

工會之理、監事會議。 20 

2. 此有 110 年 11 月 19 日桃客企工秘書游○○之電話錄音譯文21 

第 1 至 3 頁（申證 13）所載：「今天下午姜○○、湯○○、22 

張○○上去請示副董黃乙○○和董事長，他們下來要我發文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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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你，我還跟小胖講說這樣不妥，原本小胖說還是給你進來1 

開會，選舉勸你不要當理事長，這樣而已，一樣理事給你做，2 

他們堅決不要給你做。他們一直堅持說要發文給你，叫我用，3 

我用了不好，然後他們就用給律師。我看了那個文就跟小胖4 

講，你們這不是擺明要逼退他？人家他也是會員選出代表，5 

代表選出理事的，你們就算在怎麼樣不想給他當，至少也要6 

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講。」等語可稽。另外，董事長任季男於7 

110 年 11 月 23 日約談申請人范光明時（申證 14）亦提及：「你8 

講道理，你講道理我還是聽啊？是不是，甚至於昨天下午還9 

跟他們那個之前的工會的姜○○（企業工會理事長），我們彼10 

此最後理解甚至去勞工局請教，再把它看看有沒有前例，結11 

果，放在那邊啊？我看不懂你給他們建議什麼？今天他們（企12 

業工會）選舉，有沒有通知你？」 13 

3. 由上可知，相對人積極介入桃客企工之理、監事務，堅持要14 

求桃客企工行使其章程之規定，甚至還陪同桃客企工去桃園15 

市政府勞動局詢問，目的即是為了阻止申請人范光明參與桃16 

客企工之理、監事事務。諸此，足稽桃客企工之所以於 11017 

年 11 月 16 日發函解除申請人范光明於 110 年 11 月 11 日當18 

選桃客企工理事之資格，確實係相對人所指示，相對人之行19 

為已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。 20 

(五) 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，構成工21 

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3 款及第 4 款不當勞動行為，22 

其解僱行為無效：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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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相對人於 110 年 12 月 13 日通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（申證 5），1 

其以申請人范光明利用職權指示員工柯○○於上班時間，以2 

范光明個人筆記型電腦辦理非公務事務，違反忠誠義務；又3 

以申請人范光明未經查證前，即向蘋果新聞播訊息（相證 5），4 

不實內容損害公司形象，故認違反勞動契約第 3 條、第 4 條5 

第 7 款及工作規則第 40 條規定云云，依工作規則第 67 條第6 

20 款之規定，不經預告終止契約。 7 

2. 惟查，申請人范光明攜帶個人筆記型電腦並未違規，且所處8 

理之事務為相對人前代理董事長黃甲○○所交代之公務，並9 

非私人事務，且筆記型電腦檔案中均是申請人工會與桃客企10 

工仍在與相對人進行訴訟中之會員資料，為工會活動之一11 

環，相對人卻違法查扣申請人范光明之個人筆記型電腦，並12 

且未經同意即查看、翻拍申請人范光明個人筆記型電腦內所13 

有會員於訴訟中相關的檔案資料，確實已侵害申請人范光明14 

之個人隱私權益，均已如前述。再者，申請人范光明於 11015 

年 7 月間因爭取防疫補助獲記大功乙次，時任代理董事長黃16 

甲○○乃找申請人范光明至董事長辦公室，指示協助訴訟中17 

勞工邱○○等 42 人及彭○○等 30 人（申證 10）計付加班費18 

促成團體協商，以利勞資和諧，故申請人范光明才會於 11019 

年 9 月間指示柯○○利用公務閒暇時間，協助比對相對人於20 

訴訟中所提供邱○○等 42 人駕駛員出勤記錄行車記錄單圖21 

上之工作時間是否有短計。 22 

3. 又相對人與申請人工會多名會員有加班費之爭議，亦屬事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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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，則申請人范光明身為申請人工會之理事，協助會員處理1 

加班費訴訟及爭取團體協商空間及接受媒體訪問關於勞資爭2 

議內容等節，均核屬工會之活動，應無疑義。迺相對人竟以3 

上開理由作為其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依據，顯然係針對申請4 

人范光明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及參與團體協商相關5 

事務所為之解僱，是相對人之解僱行為已構成工會第 35 條第6 

1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7 

4. 又就相對人之解僱行為構成工會第 35條第 1項第 4款之不當8 

勞動行為部分，因申證 12 所示 110 年 8 月間之行為，已足以9 

影響公司營運，故主張構成工會第 35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不當10 

勞動行為。 11 

(六) 請求裁決事項 12 

1. 相對人 110 年 11月 8日發函要求申請人范光明簽立保密切結13 

書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。 14 

2. 相對人指示桃客企工 110 年 11 月 16 日發函解除申請人范光15 

明 110 年 11 月 11 日當選企業工會理事資格，構成工會法第16 

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。 17 

3. 相對人 110 年 11 月 22 日查扣申請人私人筆記型電腦以檔案18 

內容涉及相對人營業機密為由前往大樹派出所報案之行為，19 

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。 20 

4. 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21 

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3 款、第 4 款及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。 22 

5. 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無效。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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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之翌日起 10 日內，回復申請人1 

范光明原任相對人督導課課長之職務，並將事證送交勞動部2 

存查。 3 

7. 相對人應自 110 年 12 月 14 日起至申請人復職日止，按月於4 

次月 10 日前給付申請人薪資新臺幣 66,500 元，及自每月發5 

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 6 

二、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7 

(一) 相對人要求員工簽署保密切結書符合公司治理之慣例，與工8 

會組織或活動無關，且相對人對於未簽署之員工並未給予任9 

何不利待遇，故相對人 110 年 11 月 8 日發函要求申請人范光10 

明簽立保密切結書並不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11 

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2 

相對人雖有發文予員工要求簽立申證 1 之保密切結書，然並13 

未強迫員工必須簽署，員工如不願簽署保密切結書，不會受14 

到任何不利待遇或懲處。以與申請人范光明同屬管理部門之15 

同仁為例，管理部門之同仁共計 129 位，其中 95 位簽署保密16 

切結書，有 34 位未簽署，而 34 位未簽署保密切結書之同仁，17 

即未因此受到任何懲處或不利待遇。況且，企業為管理內部18 

資訊而要求員工簽立保密切結書，為公司治理之常情，與工19 

會組織或事務毫無關聯，顯見相對人要求申請人范光明簽立20 

保密切結書，非係基於妨礙工會活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21 

思，故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22 

動行為。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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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桃客企工並非相對人所屬，相對人無權干涉桃客企工之事1 

務，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第 2 項之請求顯屬無據： 2 

相對人工會並不屬於相對人管理，相對人自始即不可能有權3 

干涉桃客企工之運作，更不可能可以指示桃客企工解除申請4 

人范光明之理事資格。況依桃客企工所提之 110 年 11 月 235 

日第 11 屆第 1 次理、監事會及選舉紀錄，該會議紀錄已載明6 

「首先先看 11 月 11 日理、監事選舉結果有三位內勤人員，7 

張○○得票 54 票、李○○得票 44 票、范光明得票 32 票，范8 

光明得票第三名按照工會章程第三章第七條規定自動喪失資9 

格。」（相證 1），內容與桃客企工章程條款（相證 2）相符。10 

該次會議亦經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及桃園市總工會等外部人士11 

列席指導，過程中並無不法，足證申請人范光明喪失桃客企12 

業工會理事資格之原因，係因桃客企工章程規定所致，與相13 

對人完全無涉。 14 

(三) 申請人范光明指示柯○○於相對人公司內使用私人筆記型電15 

腦製作駕駛員姓名、工作時數及薪資等內部資料之報表，該16 

行為與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無關，且相對人於 110 年 1117 

月 22 日至大樹派出所報案，係合理懷疑申請人范光明有竊取18 

相對人營業資料之嫌疑，故依法報案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19 

第 1 項第 5 款，是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第 3 項之請求顯屬無20 

據： 21 

1. 申請人范光明稱其指示其下屬柯○○於相對人公司使用私人22 

筆記型電腦製作駕駛員姓名及工作時數等報表就是證人黃甲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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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（相對人之前副董事長）所謂「請范光明課長去了解溝1 

通」交辦之事云云，然而依證人黃甲○○於 111 年 6 月 2 日2 

之證述，可知證人黃甲○○並未將請申請人范光明去協助溝3 

通了解一事告知相對人新任經營團隊（111 年 6 月 2 日第 24 

次調查會議記錄第 5 頁第 22 行起至第 6 頁第 9 行止），是相5 

對人經營團隊並無人知悉此事。 6 

2. 相對人於新任董事長就任後，為公司治理之需要，先推動員7 

工簽署保密切結書，於 110 年 11 月第 3 週週報時，明令禁止8 

攜帶私人筆記型電腦處理公事，為申請人范光明所知悉（相9 

證 8）。110 年 11 月 22 日相對人員工發現柯○○違規使用私10 

人筆記型電腦，通報總務部副理，總務部副理到場了解時，11 

柯○○急忙蓋上私人筆記型電腦，故引起總務部副理懷疑，12 

遂請柯○○將筆記型電腦打開後，發覺柯○○以私人筆記型13 

電腦製作相對人公司駕駛員姓名、工作時數及薪資等內部資14 

料之報表，經詢後柯○○表示係其主管申請人范光明指示其15 

以申請人范光明私人筆記型電腦製作之報表（相證 15）。 16 

3. 相對人因主觀上不知悉前副董事長黃甲○○有請申請人范光17 

明協助溝通了解一事，客觀上相對人公司駕駛員姓名、工作18 

時數及薪資等內部資料並非申請人范光明任職之督導課所管19 

理，且申請人范光明確有指使下屬以私人筆記型電腦蒐集該20 

資料並製作報表，足使相對人合理懷疑申請人范光明竊取公21 

司營業秘密，故相對人為保全證據才會到派出所報案。因此，22 

相對人至派出所報案係合法行使刑事訴訟法所賦予之告訴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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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，並非為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1 

之行為，亦無意圖妨礙工會之運作，使工會無法產生對抗實2 

力，或直接納入雇主之掌控操縱範圍內，是本件不會因相對3 

人提起系爭告訴，即生直接支配介入工會，進而使工會成員4 

產生寒蟬效應之情事，自不會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5 

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6 

(四) 相對人因申請人范光明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，於 110 年 127 

月 13 日召開第 1 次臨時獎懲會議決議解僱申請人范光明，此8 

舉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3 款及第 4 款之情9 

形，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第 4 至 7 項之請求顯屬無據： 10 

1. 申請人范光明指示柯○○以申請人范光明私人筆記型電腦蒐11 

集所得之駕駛員工時及薪資等資料製作加班費請求金額之訴12 

訟相關文件，期間逾一個多月（相證 15），另參酌申請人范13 

光明之談話紀錄表（相證 12）亦稱：「（28、問：那你有沒有14 

想到如果說她做這樣的事情有可能涉及相關員工的個資或者15 

不是她業務職掌內的事情，這樣會有什麼樣的後果？）答：16 

因為個資這個部分，沒有所謂的個資，這裡面都是臺灣汽車17 

產業工會會員資料，並沒有他人駕駛的資料，所以原則上這18 

都是經過 70 多位駕駛授權的部分。（29、問：那柯員是工會19 

的職員嗎？）答：她本來就是工會的職員啊。（30、問：我所20 

謂的職員是她在工會擔任什麼樣的職務嗎？還是她工會的職21 

務可以做這件事情？）答：因為這個部分那是授權給我，那22 

我們願意授權給誰這個部分，當然是我們可以決定。（31、問：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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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說你可以決定她執行工會做的事情？）答：當然可以決定1 

啊。…（75、問：請問你交代柯○○她做這個事情有多久了？）2 

答：就你們知道大概她才進來一個月能夠做多久，一個多月3 

而已啊」。 4 

2. 依上開申請人范光明之談話紀錄，可知柯○○非申請人工會5 

之職員，申請人范光明利用其課長職權，指示柯○○於上班6 

期間執行非職掌之工作內容，期間長達 1 個多月，依照 1037 

年勞裁字第 29 號裁決及 104 號勞裁字第 7 號裁決決定意旨，8 

工會幹部若於值勤時有侵犯職場管理秩序之行為，雇主仍可9 

援用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等規定而予適當之懲戒處分。況10 

且，申請人范光明除有上開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11 

大之情形外，申請人范光明知悉相對人發現柯○○利用上班12 

時間處理范光明私人事務並展開調查後，隨即誣指伊筆記型13 

電腦內容遭刪除而對相對人員工黃丙○○及簡○○提起妨害14 

電腦使用等罪（此部分已經桃園地檢署為不起訴處分，相證15 

16），且同時向新聞媒體投訴（相證 4），顯是欲藉由媒體輿16 

論施壓相對人，並使相對人員工陷於遭刑事追訴之恐懼中，17 

而完全未經查證。相對人綜合考量上情，認相對人范光明上18 

開舉措，違反勞動契約且情節重大，依程序召開獎懲委員會19 

（其中 2 位委員為桃客企工常務理事）審酌上情後，決議解20 

僱，相對人之程序既於法有據且依法召開相關程序，自無工21 

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不利待遇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2 

3. 再者，申請人范光明指示柯○○於相對人公司使用私人筆記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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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電腦製作駕駛員姓名、工作時數及薪資等內部資料之報1 

表，係邱○○等 42 人或彭○○等 30 人個人訴訟文書，並非2 

申請人工會之事務；況經比對申請人范光明談話記錄（相證3 

12，第 54 至 58 點、第 79 點及第 80 點）與證人黃甲○○之4 

證詞（111 年 6 月 2 日第 2 次調查會議紀錄），可知申請人范5 

光明指示柯○○於公司使用私人筆記型電腦製作駕駛員姓6 

名、工作時數及薪資等內部資料之報表，顯非相對人之前副7 

董事長黃甲○○所交辦之事務，且證人黃甲○○指示申請人8 

范光明去了解溝通係為勞資和諧，非為要讓申請人范光明將9 

資料作為訴訟之用。 10 

4. 又申請人工會並未依團體協約法之規定向相對人請求進行團11 

體協商，亦未曾請求為一般性協商。更何況，相對人員工共12 

計 797 位，其中參加桃客企工有 765 位，加入申請人工會之13 

僅數 10 位，則申請人工會所屬會員受僱於相對人之人數，並14 

未逾相對人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，是申請人工會並非具15 

有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得請求團體協商資格之工16 

會，是相對人自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事由。 17 

5. 申請人工會或申請人范光明於本件中並無為了達成其主張，18 

對相對人為之罷工或其他阻礙事業正常運作及與之對抗之行19 

為，是相對人實無有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4款之可能。 20 

(五) 答辯聲明： 21 

申請人之請求駁回。 22 

三、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： 23 



第20頁，共40頁 

 

(一) 相對人於 110 年 11 月 8 日發布通知並檢附保密切結書，主旨1 

為「在職人員簽立保密切結書」，說明中並載明切結書請於 112 

月 19 日寄回人士股彙整存查。保密切結書第 1 條第 3 款載為3 

「公司尚未對外公開之任何資訊、資料等（包含但不限於會4 

議記錄、簽呈、公司車輛、廠站之監視器錄影內容、公司員5 

工之出勤紀錄、駕駛員之班表、行車憑單…等）。」（申證 1） 6 

(二) 桃客企工於 110 年 11 月 16 日發函通知申請人范光明，依照7 

工會章程第 3 章第 7 條「內勤管理人員不得超過理、監事名8 

額十二分之二，超過部分應自動喪失，由次順位遞補。」之9 

規定，並載明該工會除駕駛員以外，均為內勤管理人員，故10 

依上開規定，應由票數底者自動喪失當選理事之資格，並由11 

候補第 1 位遞補。（申證 2） 12 

(三) 桃客企工於 110 年 11 月 23 日召開第 11 屆第 1 次理、監事會13 

及選舉，主席發言表示申請人范光明依據工會章程第 3 章第14 

7 條 5 之規定自動喪失理事資格，由候補第 1 位之廖漢虎遞15 

補。（相證 1） 16 

(四) 相對人於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。（申證 5） 17 

四、 本案爭點： 18 

(一) 相對人 110 年 11月 8日發函要求申請人范光明簽署保密切結19 

書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20 

不當勞動行為？ 21 

(二) 相對人是否有指示桃客企工 110 年 11 月 16 日發函解除申請22 

人范光明 110 年 11 月 11 日當選企業工會理事資格？是否構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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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1 

(三) 相對人 110 年 11月 22日查扣申請人范光明私人筆記型電腦，2 

並以筆記型電腦檔案內容涉及相對人營業機密為由前往大樹3 

派出所報案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4 

當勞動行為？ 5 

(四) 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，是否構6 

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3 款、第 4 款及第 5 款之7 

不當勞動行為？ 8 

五、 判斷理由： 9 

(一)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，在於避免雇主以10 

其經濟優勢的地位，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11 

體爭議權時，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，12 

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。因此，與司法救濟相13 

較，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，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14 

外，在判斷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的不法侵害及15 

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，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16 

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。基此，判斷雇主之行17 

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時，應依勞18 

資關係脈絡，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況，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19 

是否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依據；至於行為人構成不當勞動行20 

為之主觀要件，不以故意者為限，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21 

行為之認識為已足。又 99 年 6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工會法，22 

係參考美國、日本之立法例，導入不當勞動行為禁止之制度，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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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定「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1 

權之人，不得為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2 

活動之行為，即日本所稱之支配介入行為。且「該禁止支配3 

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，雇主之主觀4 

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，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5 

入行為之存在，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，不需再個別6 

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。此由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7 

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件，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、第 3 款8 

及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9 

意思要件即明。」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63 號及 10610 

年度判字第 222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。 11 

(二) 相對人 110 年 11月 8日發函要求申請人范光明簽立保密切結12 

書之行為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不當13 

勞動行為： 14 

1. 申請人主張：桃客企工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改選理、監事，15 

申請人范光明當選理事，相對人於 110 年 11 月 8 日發文要求16 

申請人范光明簽立保密切結書（申證 1），構成工會法第 3517 

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云云。相對人則以相18 

對人要求員工簽署保密切結書符合公司治理之慣例，不簽也19 

不會有任何不利，與工會組織或活動無關等語資為抗辯。 20 

2. 揆諸申請人主張 110 年 9 月間公司新的人事主管上任就開21 

始要求所有內勤人員簽署保密切結書，110 年 11 月 8 日又發22 

文給尚未簽署的員工要求簽署（參申請人 111 年 5 月 30 日勞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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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更正申請暨補充理由書第 6 頁及 1111 

年 6 月 17 日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補充理由二書第 2 至 32 

頁），以及相對人於本會表示：「除了駕駛以外的員工，相3 

對人會要求簽署，但不強制，不簽也不會有任何不利等」（1114 

年 5 月 10 日第 1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4 頁），「發放保密切結書5 

的對象是針對管理部門員工共 129 名，從相證 17 及相證 186 

可知就算未簽署保密切結書也不會遭受懲處，且表現良好也7 

會依規定給予表揚與調薪，管理部門總共有 129 位員工，有8 

34 位未簽署，沒有一個人被懲處」（111 年 6 月 23 日第 3 次9 

調查會議紀錄第 1 頁）。可見相對人於 110 年 9 月起，係要10 

求所有管理部門人員簽署保密切結書，相對人再於 110 年 1111 

月 8 日發文給尚未簽署的員工要求簽署，申請人范光明亦包12 

含在其中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，堪可採信。是相對人 110 年 1113 

月 8 日發函要求簽署保密切結書，其對象為尚未簽署的員14 

工，其他非工會會員也會被要求簽立，並非針對申請人范光15 

明，亦非針對工會幹部或工會。 16 

3. 再者，申請人范光明乃至其他未簽立保密切結書之員工，並17 

未因此受到懲處或不利益待遇： 18 

查相對人並未強迫簽署保密切結書，本件申請人范光明拒絕19 

簽署，亦不曾受到相對人任何不利益待遇或懲處；甚至上開20 

34 位未簽署保密切結書之員工中，有獲得加薪者（相證 17），21 

抑或表現良好經相對人表揚為模範員工之例（相證 18）。綜22 

上，相對人係要求所有管理部門員工簽署保密切結書，110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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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1月 8日再發函要求尚未簽署的員工包括申請人范光明簽1 

署，而申請人范光明拒絕簽署，亦無受到任何懲處或不利益2 

待遇，因此，相對人於 110 年 11 月 8 日發函要求申請人范光3 

明簽立保密切結書之行為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4 

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5 

4. 相對人上開行為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6 

勞動行為： 7 

相對人係要求所有內勤管理部門員工簽立保密切結書，已如8 

前述，並非針對申請人范光明，亦非針對工會幹部或工會。9 

查，為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，公司基於經營管理之需10 

要，就公司內部控管制度等，要求員工簽署保密切結11 

書，實務上亦所在多有，並不必然針對工會組織或打壓12 

工會活動。今相對人要求所屬管理部門 129 位員工簽立保密13 

切結書，除要求申請人范光明簽立，其他非工會會員也會被14 

要求簽立，由員工自行決定是否簽署，並非基於支配介入等15 

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，無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16 

組織或活動之行為，亦無妨礙工會運作及自主性，是申請人17 

主張相對人於 110年 11月 8日發函要求申請人范光明簽立保18 

密切結書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19 

動行為，顯屬無據。 20 

(三) 本件並無積極事證證明相對人有指示桃客企工於 110年 11月21 

16 日發函解除申請人范光明 110 年 11 月 11 日當選企業工會22 

理事資格，因此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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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行為： 1 

1. 申請人主張：相對人指示桃客企工於 110 年 11 月 16 日發文2 

通知申請人范光明喪失工會理事資格之行為（申證 2），構成3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云云；相對人則4 

以，桃客企工並非相對人所屬，相對人無權干涉桃客企工之5 

事務，解除申請人范光明理事職務者亦非相對人等語資為抗6 

辯。 7 

2. 程序方面：申請人范光明當選桃客企工理事後，為桃客企工8 

解除理事資格，申請人范光明主張係相對人指示桃客企工所9 

為，相對人之行為對桃客企工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10 

款之支配介入（111 年 6 月 2 日第 2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8 頁）。11 

而桃客企工雖非本件之當事人，但申請人范光明如因相對人12 

指示桃客企工將其解除理事資格，仍可能構成不當影響、限13 

制或妨礙桃客企工之工會活動之行為，因此申請人范光明提14 

出本項請求裁決事項，應屬合法。是本會應審究者為：相對15 

人是否有指示桃客企工於 110 年 11 月 16 日發函解除申請人16 

范光明 110 年 11 月 11 日當選企業工會理事資格？ 17 

3. 查，相對人否認曾經指示桃客企工解除申請人范光明之理事18 

職務，復提出桃客企工 110 年 11 月 23 日第 11 屆第 1 次理、19 

監事會及選舉紀錄，依據該紀錄載明「主席報告：…首先先20 

看 11 月 11 日理、監事選舉結果有三位內勤人員，張○○得21 

票 54 票、李○○得票 44 票、范光明得票 32 票，范光明得票22 

第三名按照工會章程第三章第七條規定自動喪失資格…」（相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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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1）。再查桃客企工章程第 3 章第 7 條規定，確實有「…內1 

勤管理人員不得超過理、監事名額十二分之二，超過部分應2 

自動喪失，由次順位者遞補」（相證 2），章程規定為雙方所3 

不爭執，是申請人范光明係符合桃客企工章程第 3 章第 7 條4 

規定，而自動喪失桃客企業工會理事資格。何況上開會議亦5 

經主管機關即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及桃園市總工會等外部人士6 

列席指導，過程中並無違反相關規定之情事，足證申請人范7 

光明自動喪失桃客企工理事資格之原因，係依據桃客企工章8 

程規定所致，與相對人無涉，相對人並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9 

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0 

4. 申請人范光明固然提出 110 年 11 月 19 日桃客企工秘書游○11 

○電話錄音譯文第 1 至 3 頁（申證 13）、110 年 11 月 23 日12 

董事長任季男約談錄音譯文第 8 頁（申證 14），主張相對人13 

董事長任季男及副董事長黃乙○○猶仍於「110 年 11 月 1914 

日」指示桃客企工理事長姜○○、理事湯○○及理事張○○315 

人，要求桃客企工秘書游○○於「110 年 11 月 9 日」發文解16 

除申請人范光明當選理事資格，甚至於發文後，通知於 11 月17 

23 日召開第 1 次企業工會理、監事會議前，相對人董事長任18 

季男偕同桃客企工理事長姜○○前往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請教19 

有沒有前例云云（申請人 111 年 6 月 17 日勞動部不當勞動行20 

為裁決補充理由二書第 4 至 5 頁）。惟細察申請人范光明所21 

舉內容（申證 13）：「工會秘書游○○說：『今天下午』姜22 

○○、湯○○、張○○上去請示副董黃乙○○和董事長，他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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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下來要我發文給你，我還跟小胖講說這樣不妥…」等語，1 

僅能證明「110 年 11 月 19 日」桃客企工理事長姜○○、理2 

事湯○○及理事張○○3 人，曾與相對人副董黃乙○○和董3 

事長任季男談到申請人范光明理事資格問題；而無從證明先4 

前「110 年 11 月 16 日」桃客企工之發函背景為何。而申證5 

14 之譯文「董事長任季男說：…甚至於昨天下午還跟他們那6 

個之前的工會的姜○○（企業工會理事長），我們彼此最後7 

理解甚至去勞工局請教，再把它看看有沒有前例」，僅能證8 

明「110 年 11 月 22 日」相對人曾與桃客企工理事長姜○○9 

等人前往桃園市政府勞動局，討論申請人范光明理事資格問10 

題。以上，申請人范光明所提之錄音譯文，皆不能證明相對11 

人有指示桃客企工於「110 年 11 月 16 日」（申請人上開書狀12 

誤載為「110 年 11 月 9 日」）發函解除申請人范光明 110 年13 

11 月 11 日當選企業工會理事資格，此外並無積極事證證明相14 

對人有指示桃客企工於 110 年 11 月 16 日發函解除申請人范15 

光明 110 年 11 月 11 日當選桃客企工理事資格，申請人范光16 

明主張相對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17 

為，難屬有理。 18 

5. 至於申請人范光明主張，桃客企工從未有依其工會章程（相19 

證 2）第 7 條規定解除已當選理事之前例，依據第 7 屆第 120 

次理監事會議紀錄（申證 7），該屆亦有 3 位當選之理事都是21 

相對人內勤管理人員，而該 3 位內勤管理人員依舊擔任理事22 

直至 4 年任期屆滿云云。惟查，縱申請人所稱之上述前例屬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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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，然此為申請人與桃客企工之爭議，自應循民事訴訟途徑1 

解決，難以據此即謂相對人對桃客企工有支配介入，申請人2 

此部分之主張，自無可採。 3 

(四) 相對人 110 年 11月 22日查扣申請人范光明私人筆記型電腦，4 

並以筆記型電腦檔案內容涉及相對人營業機密為由，而前往5 

大樹派出所報案之行為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6 

不當勞動行為： 7 

1. 申請人主張：110 年 11 月 22 日相對人公司約 10 人前來督導8 

課要求查看申請人范光明筆記型電腦，並要求柯○○逐一開9 

啟檔案，有 3 至 4 人持手機翻拍筆記型電腦內容，最後要求10 

柯○○帶同筆記型電腦前往警局報案並要求扣押筆記型電11 

腦，是相對人質疑筆記型電腦內容涉及侵害公司營業秘密而12 

違法查扣申請人范光明之個人筆記型電腦，侵害申請人范光13 

明之個人隱私權益，且妨礙工會之活動進行，故相對人 11014 

年 11 月 22 日查扣申請人范光明私人筆記型電腦以檔案內容15 

涉及相對人營業機密為由前往大樹派出所報案之行為，構成16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云云。相對人則17 

以，當天係合理懷疑申請人范光明有竊取相對人營業資料之18 

嫌疑，故依法報案等語為抗辯。 19 

2. 相對人主觀上並不知悉前副董事長黃甲○○於代理董事長期20 

間有交辦申請人范光明協助處理，且相對人並未查扣申請人21 

范光明之筆記型電腦，前往大樹派出所乃備案而非報案，事22 

後也未對申請人范光明提出告訴，是相對人之行為不構成工23 



第29頁，共40頁 

 

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當勞動行為： 1 

（1） 查，申請人范光明曾經指示其下屬柯○○於相對人公司使2 

用申請人范光明私人筆記型電腦，製作 72 名申請人工會會3 

員（即邱○○等 42 人及彭○○等 30 人）工作時數及薪資4 

等資料之報表，此一事實雙方並無爭執，堪以認定。 5 

（2） 相對人主觀上並不知悉前副董事長黃甲○○有交辦申請人6 

范光明協助處理上開 72 名申請人工會會員之工時資料，此7 

觀證人黃甲○○於本會證稱：「（請問證人，請申請人去8 

溝通了解一事，有沒有相關書面資料？）沒有，都是直接9 

口頭溝通。（請問證人，到您沒有代理董事長後，該事項10 

有沒有列入交接事項？）沒有，該事項非屬於必要交接事11 

項。」（111 年 6 月 2 日第 2 次調查會議記錄第 5 頁第 2212 

行以下），可知證人黃甲○○並未將請申請人范光明去協13 

助溝通了解一事告知相對人之新任經營團隊，是相對人並14 

無人知悉此事。且相對人確有「不能帶電腦處理公事」之15 

規定（相證 8，週會會議記錄第 2 頁），相對人於本會調查16 

會議時亦表示：「（請問相對人，不能帶私人電腦進入公司17 

的規定是何時頒布？）該規定是針對所有員工，董事長於18 

110年11月19日週報上有說明以後上班時間不得攜帶私人19 

電腦的規定，申請人范光明在上面也有簽名。」（111 年 620 

月 23 日第 3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2 頁），顯見相對人之該規21 

定乃係對全公司發布，並非針對申請人工會。 22 

（3） 110 年 11 月 22 日當天，相對人因公司主管看到柯○○使用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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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范光明的私人筆記型電腦，因而請柯○○開啟筆記1 

型電腦查看是否有違規情形，由於筆記型電腦畫面上有看2 

到柯○○在整理公司員工、薪資及工時等資料，而這些資3 

料並不是柯○○職掌範圍內資料，因而才懷疑可能有從公4 

司電腦調取資料的情形，柯○○表示筆記型電腦是申請人5 

范光明交付，但公司無法查扣私人筆記型電腦。相對人為6 

釐清事實，才由兩位主管陪同柯○○，由柯○○帶著申請7 

人范光明之筆記型電腦向大樹派出所備案，備案後筆記型8 

電腦還是由柯○○帶回，事後相對人有先詢問律師意見，9 

並和柯○○約談過後，發現資料應是由邱○○等人交付給10 

申請人范光明，申請人范光明再交給柯○○，無法認定柯11 

○○是從公司電腦調取資料，因而相對人並未提出告訴等12 

情，經相對人於本會調查時纂述甚詳（111 年 6 月 23 日第13 

3 次調查紀錄第 2 頁），顯見相對人於 110 年 11 月 22 日至14 

大樹派出所備案，係基於合理懷疑申請人范光明有竊取相15 

對人之營業資料之嫌，故依循法律程序前往大樹派出所備16 

案，事後也未提起訴訟。基上所述，難謂相對人向警局備17 

案一事並無合理根據，足認相對人並非立於社會經濟優勢18 

地位之雇主身分，而為直接支配介入申請人工會之組織或19 

活動之行為，自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20 

勞動行為。 21 

(五) 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，構成工22 

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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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申請人主張：相對人於 110 年 12 月 13 日以申請人范光明利1 

用職權指示員工柯○○於上班時間，以申請人范光明個人筆2 

記型電腦辦理非公務事務，違反忠誠義務；又以申請人范光3 

明未經查證前，即向蘋果新聞散播訊息（相證 5），不實內容4 

損害公司形象，解僱申請人范光明（申證 5），構成工會法第5 

35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3 款、第 4 款及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6 

為云云。 7 

相對人則以，申請人范光明竟於擔任相對人公司督導課長期8 

間，於 110 年 11 月 22 日指示下屬柯○○於上班時間，使用9 

申請人范光明之私人筆記型電腦辦理其個人事務，形同將相10 

對人僱用之人員充作私人秘書，時間長達 1 個月之久，使公11 

司形同花費 1 個月之薪資，並提供場地及水電為申請人范光12 

明 1 人聘僱專員處理申請人范光明之私人事務。相對人因申13 

請人范光明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，於 110 年 12 月 13 日召14 

開第 1 次臨時獎懲會議決議解僱，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15 

項第 1 款、第 3 款、第 4 款及第 5 款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。 16 

2. 查，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以桃汽客人字 0529 號函，通知17 

解僱申請人范光明（申證 5），解僱理由為：「利用職權指示18 

所屬員工柯○○於上班時間，以申請人范光明個人筆記型電19 

腦辦理非職掌事務達一個多月之久」；「另在未經查證前，即20 

向蘋果日報散播訊息，不實內容損害公司形象」。是本會應審21 

究者為，相對人以上開兩項事由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是22 

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。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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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就相對人指稱申請人范光明利用職權指示所屬員工柯○○，1 

於上班時間以申請人范光明個人筆記型電腦辦理非職掌事務2 

一節： 3 

（1） 查申請人范光明於 110 年 4 月 14 日升任督導課長，負責相4 

對人員工班次調派及逾時津貼審查等業務，時任相對人副5 

董事長黃甲○○乃找申請人范光明，指示協助相對人員工， 6 

同時也是申請人工會會員之邱○○等 42 人及彭○○等 307 

人（申證 10）解決加班費爭議，以利勞資和諧。此觀證人8 

黃甲○○於本會證稱：「110 年 4 月我正式擔任副董事長後9 

有再去了解團體協約加班費訴訟的問題，實際了解後與在10 

董事會上的訊息有所落差，『所以有請督導課范光明課長實11 

際的了解，因為當時還有好幾 10 位司機在訴訟中』，董事12 

會認知是團體協約簽完後，付了 1.2 億這件事就解決了，13 

結果履行後還是有訴訟。當時經營團隊主張桃園客運應該14 

要改善勞動條件，修復勞資關係，所以積極要求針對該些15 

爭議進行處理，我認為公司工時的產生是勞方與資方雙方16 

產生的結果，工時紀錄應該是要公開而非保密的事情，所17 

以我認為當時紀錄沒有保密的必要，才請范光明課長針對18 

有爭議部分要協調，如果有落差需要公司補償就應補償，19 

但有多領的也應該要退回」，「當時對於工時的態度是站在20 

保護公司也保護員工的立場，駕駛員可以隨時來公司調取21 

工時紀錄。『我請范光明去實際了解、溝通工時的產生中是22 

否有誤差』，原則上希望保障勞資雙方基本權益，沒有把工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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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資料當作公司的秘密看待」，「記得是請范光明對於勞資1 

爭議要實事求是，司機駕駛部分有工時紀錄、加班紀錄表，2 

沒有印象有具體的說要他去做統計，但是我有確實的要求3 

他針對工時部分與駕駛員間要雙方取得確切證據比對，讓4 

員工權益沒有被侵犯，公司也沒有誤發錯誤金額。我同意5 

他去調閱工時紀錄及加班紀錄表，跟駕駛員核對，但細部6 

的統計等等，我沒有清楚指令給他。我要他做成紀錄是要7 

先跟員工核對，最終交給公司，但到我離開為止，這件事8 

還沒完全落實」，「（請問證人，是否記得何時要求申請人做9 

這件事？細節內容為何？）我印象中是在發生在我擔任副10 

董事長時，約 110 年 5 月底至 6 月間，…所謂的了解是透11 

過公司薪資系統確認相關工時與薪資是否有對應，溝通是12 

跟當時有爭議的司機當事人，確認公司薪資與實際發生工13 

時所得之間有無落差」。由證人以上之證詞可知，因為當時14 

有數十位駕駛員與相對人就加班費等事件與相對人進行訴15 

訟，110 年 5 月底至 6 月間擔任副董事長之證人黃甲○○16 

為勞資和諧，而將釐清訴訟之駕駛員與相對人間的工時紀17 

錄及加班紀錄等資料一事交由申請人范光明辦理，而因需18 

整理之資料繁雜，申請人范光明才指示所屬員工柯○○協19 

助處理，是申請人范光明指示柯○○所處理之加班費爭議20 

等事項，應屬上級交辦之公務而為工作內容之一部份，並21 

非相對人所稱之「非職掌事務」。 22 

（2） 申請人范光明曾於 110 年 11 月 29 日於相對人訪談時告知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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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情，此觀相對人之訪談紀錄所載：「（請問你提供該筆記1 

型電腦指示辦事員柯○○做什麼事情?）這個是前駐會對於2 

勞資爭議的釐清，所需的計算方式，以了解是否有違法或3 

不足之部分」、「（請問你說的前駐會是哪一位呢?）副董事4 

長」、「（副董事長哪一位?）黃甲○○先生」即明（參相證5 

12，第 12 至 15 之問答）。相對人未向前任經營團隊求證，6 

新、舊任經營團隊也未交接此項事務，此屬相對人內部之7 

交接疏失；且相對人於上開訪談後亦未向證人黃甲○○求8 

證，顯非可歸責於申請人范光明。再查，申請人范光明使9 

用個人筆記型電腦，雖有違反相對人 110 年 11 月 19 日週10 

報不得攜帶私人電腦進入公司之規定，但其所從事者仍屬11 

副董事長黃甲○○交辦之職務，衡其情節尚屬輕微，而相12 

對人逕處以最嚴重之懲戒解僱，違反比例原則。再者，上13 

開申請人范光明指示柯○○協助處理之工時爭議，同時也14 

是協助申請人工會會員與相對人訴訟之用，具有工會活動15 

之性質，亦為時任副董事長黃甲○○所允許。今相對人以16 

申請人范光明違反不得攜帶個人筆記型電腦進入公司之規17 

定，及利用職權指示所屬員工柯○○於上班時間，以申請18 

人范光明個人筆記型電腦辦理非職掌事務為由，而將之解19 

僱，顯係針對申請人范光明參與工會活動而為，核其解僱20 

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21 

4. 就相對人指稱，申請人范光明在未經查證前，即向蘋果日報22 

散播訊息，不實內容損害公司形象一節： 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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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查蘋果新聞網於 110 年 11 月 24 日發表文章（相證 5），標1 

題：「桃園客運又爆爭議！彙整駕駛工時幫討加班費遭報警2 

處理 資料還『被消失』」，內文載有：「針對桃客爭議，范3 

光明表示，因 70 多位員工認為桃客計算加班費未依法令規4 

定，因他是台灣汽車產業工會理事及桃園客運企業工會理5 

事，駕駛委託他計算工時及加班費，已離職的經營高層也6 

曾交代應算清楚、該還給員工的就要還；根據估算，每人7 

最少被欠 100 多萬加班費，但團體協約和解讓每人僅能領8 

到幾十萬加班費，因此該 70 多名員工提告爭取…」、「范光9 

明指出，他在 11 月 22 日休假，一名新進年輕女員工使用10 

他個人筆記型電腦協助計算駕駛加班費，該筆記型電腦內11 

都是工會會員相關資料，並未與公司網路連線或下載公司12 

文件，公司卻派 6 到 7 人壓著小妹移送警察局，她除遭扣13 

留 2 到 3 小時，且事後發現筆記型電腦內全國駕駛資料也14 

遺失，恰巧當天是桃園客運企業工會理事長選舉前一天…」15 

（相證 5）。由以上報導可知，申請人范光明是在表述申請16 

人工會會員加班費短少之爭議及申請人范光明用以協助申17 

請人工會會員之筆記型電腦遭到相對人帶往警局報案；該18 

報導主要係在訴說申請人工會會員與相對人間之爭議，且19 

發表在桃客企工第 11屆第 1次理、監事會及選舉之次日（該20 

次會議中確認申請人范光明自動喪失理事資格），而申請人21 

范光明為申請人工會之理事，該報導所提 70 多名相對人員22 

工則為申請人工會會員，渠等委託申請人范光明處理與相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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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人之爭議，乃係為維護申請人工會會員之權益。故申請1 

人范光明向媒體蘋果新聞網提供資訊，其言論符合申請人2 

工會一貫之運動方針，即維護申請人工會會員之權益，自3 

屬正當工會活動之範疇。考量工會法制定目的是為了促進4 

勞工團結，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，所謂工會活動5 

並不以工會會員大會、會員代表大會或理、監事會所議決6 

或指示的活動為限，即使是會員所為的自發性活動，只要7 

客觀上是依循工會的運動方針所為的行為，也該被認為屬8 

於工會活動，而受法律的保護。 9 

（2） 再者，工會會員發表對雇主批評的言論，因為工會對雇主10 

的批評言論屬於工會活動的自由，而所描述的工時與加班11 

費屬於勞動條件，發言為工會活動，且內容並未偏離真實，12 

但是雇主擁有較工會更有效的言論管道，本來就可以利用13 

既有管道對於工會的言論加以澄清或回應，雇主不得輕率14 

否定工會會員發言的正當性，屬正當工會活動的範圍，如15 

果雇主對工會會員給予懲戒或不利待遇，則有可能成立不16 

當勞動行為（本會 107 年勞裁字第 46 號裁決決定參照）。17 

申請人范光明於 110 年 11 月 24 日於蘋果新聞網所為之言18 

論，內容均為工會會員加班費等議題相關之言論，其所述19 

之內容亦非與事實相悖，依前揭意旨，其言論仍屬正當之20 

工會活動之範疇，已如上述；然而，相對人卻針對其言論，21 

以「向媒體蘋果日報散播訊息，不實內容亦嚴重損害公司22 

形象」為由，對申請人范光明為解僱之懲處，從以上整體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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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程觀察，充分顯露對申請人范光明從重懲戒，係為對工1 

會幹部所為之不利待遇，自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12 

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3 

(六) 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，構成工4 

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5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6 

權之人不得有「不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7 

活動」之行為。而相對人將擔任申請人工會核心幹部之申請8 

人范光明不合法解僱，對於申請人工會之組織、活動自屬不9 

當影響、妨礙或限制，對申請人工會幹部及會員將可能造成10 

寒蟬效應，相對人系爭解僱行為顯已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11 

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2 

(七) 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，不構成13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4 

按，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3 及第 4 款規定：雇主或代表雇15 

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「對於勞工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16 

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，而拒絕僱用、解僱、降調、減薪或17 

為其他不利之待遇」、「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，而解18 

僱、降調、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」之行為。又針對爭議19 

行為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 條第 4 款定有明文，係指「勞資20 

爭議當事人為達成其主張，所為之罷工或其他阻礙事業正常21 

運作及與之對抗之行為」，今申請人范光明或申請人工會並22 

無依團體協約法之規定向相對人請求團體協商，亦無對相對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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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為罷工或其他阻礙事業正常運作及與之對抗之行為，是申1 

請人主張相對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3款及第 4款之2 

不當勞動行為，洵屬無據。 3 

六、 按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4 

人，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、降調或減薪者，無效」。相對人 1105 

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，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6 

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之規定而屬不當勞動行為，已如上述，則7 

依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，相對人 110 年 12 月 13 日解僱申8 

請人范光明之行為，當屬無效。 9 

七、 救濟命令部分： 10 

查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，並未設有明文。11 

裁決委員會如認定雇主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，究應發布12 

何種救濟命令，本法並未設有限制，裁決委員會享有廣泛之裁13 

量權，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，但並非漫無限制，解釋上，救14 

濟命令不得違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，救濟命令之內容必須具15 

體、確定、可能；而於斟酌救濟命令之具體內容時，則應回歸16 

至勞資爭議處理法賦予裁決委員會裁量權之制度目的來觀察，17 

易言之，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18 

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議權等基本權以及透過此等保障來形19 

塑應有的公帄的集體勞資關係，具體言之，於雇主不當勞動行20 

為該當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條第 2 項而無效之場合，21 

本會於審酌如何發布本項救濟命令時，係以確認雇主該當不當22 

勞動行為無效為原則；其次，對於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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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者，本會於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 條第 2 項命相對人為一1 

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（即救濟命令）時，則宜以樹立該當事2 

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、相當為其裁量原則。相對人 110 年3 

12 月 13 日解僱申請人范光明之行為，既屬不當勞動行為而無4 

效，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之翌日起 10 日內，回復申請5 

人范光明原任相對人督導課課長之職務，並將事證送交勞動部6 

存查。其次，相對人應自 110 年 12 月 14 日起至申請人復職日7 

止，按月於次月 10 日前給付申請人薪資新臺幣 66,500 元（1118 

年 6 月 2 日第 2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8 頁第 16 行），及自每月發9 

薪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 10 

八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雙方其他之攻擊、防禦或舉證，經審核後11 

對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，爰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 12 

九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為一部有理由、一部無理由，依勞資爭議處理13 

法第 44 條第 1 項、第 46 條第 1 項及第 51 條第 1 項，裁決如主14 

文。 15 

 16 

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

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

裁決委員 林佳和 

 蔡菘萍 

 李瑞敏 

 蔡志揚 

 侯岳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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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嘉琪 

 蔡正廷 

 黃儁怡 

 徐婉寧 

 邱羽凡 

 林垕君 

 李柏毅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8 月 1 2 日 1 

 2 

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之決定部分，得以勞動部3 

為被告機關，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4 

院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 5 

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民事爭議事件所為之6 

決定部分，得於裁決決定書正本送達 30 日內，以他方當事人為被告向7 

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。逾期未提起或經撤回其訴者，視為雙方當事8 

人依裁決決定書達成合意。 9 


